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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老太：“我会申诉”
昨天判决结束后，宋老太的情绪一直比较激动，她说，二审的鉴定结果是虚假的。
宋老太说，当时有交警三大队的认定，“李凯强直接往左拐弯撞着我的腰了。”当时，

郑大一附院拍的片子都显示是胸椎和腰椎骨折。但是，重新做的鉴定，却是另外一个结
果，只说她的胸椎骨折，“说我的腰2椎体变形，为发育性变形，与外伤无关。”

宋老太的代理人李律师称，从公众关注的角度来说，其实宋老太胜诉了。这就是一
起交通事故，老太太不是之前媒体说的碰瓷者，而对方也不是所谓的活雷锋。之所以赔
偿数额发生了变化，主要是二审鉴定存在很多问题。

“我会申诉。”宋老太最后说。

李凯强父亲：继续为儿子讨公道
昨天，李凯强的父亲没有将判决的事告诉儿子，他和李凯强的姑父魏海洋“偷偷”地

来到了市中院。
李凯强父亲说，从二审开庭后，李凯强变得有些“不可理喻”了，成天除了吃就是睡，

哪儿也不去。“说他都是那句话：‘事情不解决，我哪放得下，还哪有心思考试找工作’。”
面对判决结果，魏海洋说：“我们肯定会申诉。”
魏海洋说，这个判决结果事实还不是很清楚，让双方承担各一半责任，对李凯强很不

公平。“事发当天医院拍的片子到现在我们也没看到，根本就没有证据证明当天她受伤了。”
李凯强父亲说，他会继续为儿子讨公道。 线索提供 庆远

“李凯强案”
去年10月，56岁的宋林老人一纸诉状将17岁的李凯强告上法庭。宋老太述称，

2008年8月21日15时14分，她骑自行车自金水路由北向南行驶至河医立交桥转盘处，
被李凯强驾驶的电动车挂倒受伤。宋老太状告李凯强赔偿医疗费等20余万元。一审
法院认为，李凯强驾驶电动车与宋老太太骑的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无法查证是由李凯
强还是宋老太太其中一方当事人的过错造成的，根据公平原则，法院认为宋林损失的合
理部分由双方各承担50%较妥。最终法院判决，李凯强赔偿宋老太太7.9万余元。其中
包括1万元精神抚慰金。

李凯强说，他骑电动车在回家的路上，扶起一位摔倒的老人，却被判赔7.9万元。
李凯强不服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3月22日，“李凯强案”二审在郑州市中院开庭。

“李凯强是救人还是伤人？”昨天，备受关注的“李凯强案”二审判决结果公
布，在事实认定上，法院认为这是一起交通事故，无法确定双方事故中的过错比
例大小，按公平原则，法院判双方各负50%责任。 晚报记者 鲁燕/文 张翼飞/图

双方都存在过错，各自承担50%的民事责任
昨天下午，在市中院第 18法庭。因法院宣告“此案不公开宣判”，记者和其他媒体

的同行只能在门外偷听案件的判决结果。
法院认为，2008年8月21日，在经过没有交通信号的交叉路口时，李凯强骑的电动

自行车与宋老太太骑的自行车发生了碰撞。交通事故客观存在。
因双方当事人均未能举证证明对于交通事故的发生自身不存在过错或完全是对方

的过错所致，所以双方都存在过错。
根据交通警察部门的事故认定，当事人的举证以及案件的审理情况，现不能认定任

何一方当事人在交通事故中的过错比例大小，因此，原审判决根据公平原则确定双方当
事人各自承担 50%的民事责任，并无不当。法院最终判决，原审判决适用法律并无不
当，但认定事实不清，实体处理有误，应予纠正。

判定李凯强赔偿宋老太含3000元精神抚慰金在内的近2.1万元。

2.1万元赔偿依据：宋老太腰伤不是外伤所致
一审时，宋老太太提交了8级伤残鉴定意见：胸椎和腰椎骨折，后续治疗费5万元。
而二审法院重新鉴定的意见是：宋老太太胸椎损伤与外伤有关，但根据现有病历资

料从医学上无法判断具体受伤日期；宋老太腰2椎体改变、腰1~2水平椎管狭窄不是外
伤所致；宋老太第12胸椎压缩性骨折构成10级伤残；后续治疗费司法所不予评定。

“根据二审鉴定对宋老太太的受伤范围与伤残等级做出的新的评定，二审法院重新
确定了对宋老太太的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这是判决书中的解释。

同时，法院对宋老太继续治疗费的请求不予支持。宋老太由一审的判决数额7.9万
余元变成了二审的近2.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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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判结果出来后，李凯强的父亲宣判结果出来后，李凯强的父亲
和其代理律师一起翻看判决书。和其代理律师一起翻看判决书。


